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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四） 

 

京天股字（2018）第 486-4 号 

 

致：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尔股份”）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韦尔股份的委托，担任韦尔股

份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就韦尔股份本次交易事宜出具京天股字（2018）

第 486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京天股

字（2018）第 486-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一）》”）、京天股字（2018）第 486-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

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二）》”）、京天股字（2018）第

486-3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三）》”）。 

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对韦尔股份本次交易的审核意见

中要求律师补充说明的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

（二）》、《补充法律意见（三）》的补充，本所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的意

见及结论仍适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

充法律意见（三）》中的表述，本所在《法律意见》中发表的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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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意见（三）》中有关用语释义的

含义相同；《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补充法律

意见（三）》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韦尔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韦尔股份本次交易申请所必备的法定

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基于以上，本所律师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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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北京豪威因税收规划可能造成的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

外的情形是否符合相关税收、外汇监管要求，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北京豪威因税收规划可能造成的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外的情形

是否符合相关税收、外汇监管要求 

1、北京豪威经营收益留存境外是中国境内外业务发展的需要 

北京豪威的主要经营实体是美国豪威及其子公司，美国豪威及其子公司的生产

经营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采购、销售等日常生产经营均以美元为结算货

币。新加坡豪威是美国豪威的采购、销售中心。美国豪威子公司豪威半导体和豪威

科技（上海）目前分别从事中国境内的生产和研发业务。 

CMOS 图像传感器行业上游晶圆采购周期较长，且晶圆成本在北京豪威主营业

务成本中占比达 70%以上，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未来北京豪威对营运资金规模及

周转效率的要求也会大幅提高。报告期内，北京豪威主要供应商均为中国大陆以外

的厂商，且北京豪威 80%左右的营业收入均实现于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和地区。北京

豪威将主要经营收益留存于海外并用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北京豪威营

运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北京豪威业务发展。 

此外，美国豪威子公司豪威半导体和豪威科技（上海）目前分别从事中国境内

的生产和研发业务，其中豪威半导体正在进行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产线项目（二

期）及硅基液晶高清投影显示芯片生产线项目（二期）等项目建设，美国豪威可通

过增资或借款等方式将境外留存的经营收益用于中国境内外目前及未来的项目建设

投资。 

未来五年，CMOS 图像传感器行业仍将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根据 Yole 

Development 预计行业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0.5%。目前，根据韦尔股份的规划，本

次交易完成后，北京豪威经营收益将主要用于海外业务的发展和项目投资，中短期

之内暂无汇回境内的规划。因此，北京豪威将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外是为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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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其在中国境内外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北京豪威长期可持续发展。 

2、未来主要经营收益汇回境内时上市公司的税收规划考虑 

北京豪威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行业，

受国家多项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支持。首先，根据《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对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相关收入

免征增值税，北京豪威可以通过内部业务调整，以专利授权使用等方式由境内主体

向境外主体收取相关“四技”费用。其次，国内集成电路企业目前可享受 10%的所

得税优惠税率以及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三，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75%在税前加

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75%在税前摊销。 

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北京豪威未来主要经营收益如需汇回境内，北京豪威在

未来可通过内部架构调整、充分运用境内税收优惠政策、合法转移支付等合理措施

促使北京豪威经营收益汇回时产生的税负处于较低水平。 

3、北京豪威因税收规划可能造成的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外的情形符合相

关税收、外汇监管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

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

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

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

入。 

目前，根据韦尔股份的规划，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豪威经营收益将主要用于

海外业务的发展和项目投资，存在合理的经营需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除上述对居民企业控制的非居民企业进行利润分配的限制外，我国现行的税

收、外汇监管的法律规定不存在其他对居民企业控制的非居民企业进行利润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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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规定。 

因此，北京豪威因税收规划可能造成的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外的情形

符合相关税收、外汇监管要求。 

（二）是否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1、主要经营收益留存境外有利于北京豪威业务发展 

如前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北京豪威经营收益将主要用于海外业务的发

展和项目投资，有利于北京豪威长期可持续发展。美国豪威是目前世界著名

CMOS 图像传感器设计企业之一，其规模扩大、盈利水平提高将极大提升上市

公司业绩和影响力，使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受益。 

2、主要经营收益留存境外不会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造成不利影响 

根据韦尔股份《公司章程》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规定，在符合现金分红

条件的情况下，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

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

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0%。韦尔股份制定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规

定。 

目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较强，其自身经营收益即可满足《公司章程》中

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2018 年，韦尔股份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剔除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费用摊销的影响）为 3.53 亿

元，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将有所增长，利润分配金额将

增加，韦尔股份自身实现的收益仍可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资金需

求。未来，若有资金需要，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可通过内部往来款等形式取得

充足的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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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增加，中小股东将受益。北京

豪威主要经营收益长期留存境外不会对韦尔股份利润分配造成不利影响，亦不

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3、北京豪威的税收规划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目前，北京豪威共有 25 家下属企业，遍布美国、新加坡、中国上海、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北京豪威已根据各国或地区的税收政策做出了合理的

税收规划。本次交易完成后，从长期来看，若未来需要将北京豪威经营收益汇

回，上市公司将通过内部架构调整、充分运用境内外税收优惠政策、合法转移

支付等合理措施促使北京豪威经营收益汇回时产生的税负处于较低水平，维护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北京豪威因税收规划可能造成的主要经营收益长期

留存境外的情形符合相关税收、外汇监管要求，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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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四）》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 

周世君 

 

 

                                            _______________ 

                                              王  昆 

 

 

_______________ 

崔成立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100032 

 

                                                 年      月     日 


